
在短视频平台刷到可
爱的宠物犬，下单购买后收

到的却是身患重病的“星期
犬”，卖家还玩起了“失联”。

广州小伙卢某满心欢喜地在短
视频平台下单买了一只土松犬，

收到第二天就开始又拉又吐，第
三天确诊为犬瘟。近日，海口市美

兰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信息网络买
卖合同纠纷案，判决卖家退还全部购

物款 5880 元，支付医疗费 1480 元，并
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欺诈行为处

以购买宠物犬费用 3 倍的惩罚性赔偿。

案情经过：网购宠物犬却收
到病犬起诉维权

2025年3月，家住广州的男子卢某在短视频
平台刷到一条宠物犬销售视频。视频中，一只可
爱的土松犬活泼灵动，让卢某心动不已。他添加了
视频发布者——海口美兰区某个体工商户的微信，
微信界面显示企业信息为“某某商贸”。

咨询过程中，某某商贸保证称：“如有犬瘟、细小冠
症或货不对板，包赔包退。”这番承诺打消了卢某的顾
虑。双方商定购买一只126号土松犬，卢某先后通过某
某商贸提供的收款码支付了5880元。这笔钱包含了880
元购犬款、680元“终身售后”、1260元运费和3060元的狗
粮及营养品。

2025年3月24日，卢某收到了所购买的土松犬。然而，
3月26日，狗狗开始又拉又吐，卢某紧急将其送至某动物医院
检查。检查结果：狗狗不仅发烧，更确诊感染了犬瘟——一种
对犬只而言致死率极高的烈性传染病。尽管卢某尽力救治，花
费医疗费1480元，狗狗仍在3月28日病逝。

卢某立即联系某某商贸。某某商贸仅表示可以“补发新犬”，
但运费需卢某自付，对退款和医疗费则闭口不谈。多次协商无果
后，卢某将某某商贸起诉至美兰区人民法院，要求退还购犬款及相
关费用、支付医疗费，并按消费价款3倍进行赔偿，总计索赔超过2.5
万元。

法院判决：3倍赔偿仅限于被欺诈的购犬款

美兰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之间形成了信息网络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
效。卖家向消费者出售活体病犬，且事先承诺健康却未履行，明显违反诚实
信用原则，构成虚假宣传，属于欺诈行为。某某商贸应退还卢某支付的全部
5880元（含购犬款、售后、运费、狗粮等）。同时，卢某需退还价值3060元的狗
粮及营养品（如无法退还则折抵货款），退货运费由某某商贸承担。此外，卢某为
救治病犬支出的1480元医疗费，也由某某商贸承担。

法院认为，虽然卢某主张对整个消费金额5880元进行3倍赔偿，即主张1.7万
余元。但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构成欺诈的仅是“买卖活
体病犬”这一行为。5880元款项中，只有880元是直接购买宠物犬的费用，其余售
后、运费、狗粮等款项属于配套服务或商品，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这些部分本身存在欺
诈。因此，3倍赔偿的基数应为880元，即赔偿2640元。卢某主张的超出部分，法院不
予支持。

最终，美兰法院判决某某商贸退还卢某5880元、支付医疗费1480元、支付3倍赔偿
款2640元；卢某退还价值3060元的狗粮及营养品。

律师说法：欺诈赔偿只针对欺诈部分，未必是整单全赔

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符雯妃表示，许多消费者存在一个误解，以为只要商家构成欺诈，
整笔订单的所有款项都可以要求3倍赔偿。但法律的规定是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
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关键在于认定哪些款项对应的是欺诈行为。

在该案中，法院将880元购犬款与5000元配套服务费作了切割认定。因为卢某能够证明的是
购犬这个环节被欺诈——商家承诺健康犬只，交付的却是病犬。但运费、狗粮、售后这些配套服务，
没有证据证明存在虚假或欺诈，因此不能适用3倍赔偿。

符雯妃强调，证据越细，赔偿越全。卢某能够获得退款和部分3倍赔偿，得益于他完整保存了微信
聊天记录、付款凭证、检测报告等关键证据。这些证据锁定了商家的承诺和违约事实。如果卢某在购买
时能进一步固定证据——比如让商家在聊天中确认狗粮也是正品、终身售后包含哪些具体服务，也许配
套服务部分也能争取到3倍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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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即将来临，为引导消费者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增强消费
维权意识，认清消费陷阱，同时督促企业守法、诚信经营，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
放心安全的消费环境，本报结合相关案例，以案说法，为消费者送上“避坑指南”，进一步
敦促商家诚信经营、履行社会责任，增强公众的消费维权意识，助力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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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民刘某装修新房子时，选购了某品牌的“优等品”瓷
砖，在瓷砖铺贴完毕后发现砖面凹陷破损、边线不平等问题，起
诉商家要求“退一赔三”并赔偿翻修费用 4.3 万余元。这起维权
案件从一审到二审，均因已过维权合理期限被法院驳回诉求。

案情经过：
消费者收货5个月后才发现瓷砖有问题索

赔被拒

2023年12月，刘某为装修新房子，向某建材公司订购了一批瓷
砖。双方签订的定金单明确约定，瓷砖规格为75厘米×150厘米，
共44片，每块瓷砖价格98元，总价4312元，质量等级为“优等品”，
且附加“广东产”“3C认证”等要求。

2023年12月22日，某建材公司将瓷砖送货上门。刘某收货时
仅大致查看，未仔细检验，就把瓷砖交由装修工人铺贴。2024年5
月至6月，在瓷砖全部铺贴完毕后，刘某才发现部分瓷砖存在砖面
凹陷破损、边线不平等问题；剩余未使用的瓷砖外包装上标注着“一
等品”，而非合同约定的“优等品”。刘某随即联系某建材公司交涉。

某建材公司称，原先订购的“优等品”已无货，这批瓷砖是从外
省调拨的同一批次产品，在调货前已通过微信告知刘某。刘某当时
未反对，还催促尽快发货。

因协商未果，刘某起诉至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要求退还货
款4312元、支付3倍赔偿金12936元，并赔偿瓷砖翻修费用26616
元，共计43864元。

法院判决：
收货5个月后才提异议，已过维权合理期限

庭审中，某建材公司辩称不存在欺诈，理由是第一次交付的瓷
砖符合约定，刘某收货时未提异议，时隔5个月后才说有问题，不符
合常理；第二次调货前已明确告知已无原批次，刘某同意调货并催
促发货，应视为对调货的认可。

刘某表示，某建材公司第一次交付的瓷砖是“一等品”，第二次
调货仍然交付“一等品”瓷砖，两次都未如实告知情况，构成连续欺
诈，应“退一赔三”。

龙华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某建材公司
存在欺诈行为。刘某提交的瓷砖外包装照片仅能证明某建材公司
第二次补货的瓷砖为一等品，但某建材公司在补货前已告知需从外
省调货，且刘某同意并催促补货，应视为对调货的认可。

法院认为，第一次交付的瓷砖于2023年12月22日送达，刘某
收货时未进行检验，直到2024年5月铺贴完毕后才反馈质量问题，
距收货已有5个多月。根据民法典第六百二十一条规定，买受人收
到标的物时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期限内检验；没有约定检验期限的，
应当及时检验。当事人没有约定检验期限的，买受人应当在发现或
者应当发现标的物不符合约定的合理期限内通知出卖人。刘某收
货后未在合理期限内对瓷砖质量提出异议，应视为交付的瓷砖数量
和质量符合约定。对于第二次调货，某建材公司已事先告知无原批
次，刘某同意并催促发货，且未能证明第二次交付的瓷砖与第一次
的不属于同一批次，刘某也未为此支付对价。

据此，龙华法院判决驳回刘某的全部诉请。刘某不服，起诉至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海口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记者走访：
能做到“收货及时检验”的消费者不多

在海口市某建材市场，记者就“收货检验”一事随机采访了几位
正在选购装修材料的市民。

正在挑选瓷砖的陈先生听记者说起“瓷砖等级不符”的案例，立
刻来了精神，激动地表示他去年装修就吃过这样的亏。“买的实木地
板，收货时候我就数了件数，没拆开看。结果铺到一半才发现好几
块是有结疤的，商家说‘你都签收了，谁知道是不是你铺坏的’，最
后只能自认倒霉，多买了8块补上。”

陈先生提醒说：“不管买啥，送货时必须拆几箱看看，拍照留
存，有问题当场说。”

在一旁陪同儿子挑选瓷砖的刘阿姨告诉记者：“我儿子上
次在网上买的浴室柜，送来时包装完好，等安装师傅来了打
开一看，才发现台面有道裂纹。商家说‘签收超过24小时，
无法判定是谁的责任’，后来扯皮好久才给换了半个柜
子。”

某建材店店主王先生表示：“我们开门做生意，也希
望顾客当场验货。有问题现场解决，大家都省事。有
些顾客过了一个月才来说‘这个颜色不对’‘那个尺寸
错了’，说实话我们也很难办，谁能保证这一个月里
发生过什么？”他坦言，收货检验是常识，但很多人
图省事没当场验收，等到出了问题才想找商家算
账，很难扯清楚是谁的问题。

记者走访发现，真正能做到“收货及时检
验”的消费者并不多。有人嫌麻烦，有人不好
意思，有人觉得大品牌信得过，而恰恰是这些

“觉得”，让不少人在维权时陷入被动。

律师说法：
经营者如存在欺诈行为，消费者可要求

“退一赔三”

海南瑞伊律师事务所律师陈积祯表示，消费者必须在合
理期限内对货物进行检验并提出异议，不要以为货还在、问
题还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追究责任。

陈积祯指出，根据民法典第六百二十一条，收货人应
当在发现或应当发现货物不符合约定的合理期限内通
知出卖人。这个期限没有统一的硬性天数，需要结合
对货物性质的判断。对于收货时肉眼可见的外观瑕
疵（如破损、色差），应当尽快提出；对于货物在使用
后才能发现的隐蔽瑕疵，检验期限从发现时起算。
该案中，刘某在收货5个月后，即瓷砖铺贴完毕后
才提出异议，被法院认定为未在合理期限内履行
通知义务，因此视为货物符合约定。

陈积祯分析，某建材公司在第二次调货
前已明确告知“原批次无货”时，刘某催促发
货并继续铺贴，可以视为刘某对调货的认
可。刘某既然同意了调货，就不能事后主
张调来的货必须是原批次，除非能证明
某建材公司调来的货与调货前承诺的
规格不符。

对于“退一赔三”问题，陈积祯表
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
适用前提是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
即主观上具有故意，客观上虚构事
实或隐瞒真相，导致消费者作出
错误购买决定。该案中，刘某主
张某建材公司构成欺诈，却未
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某建材
公司第一次交付的瓷砖是

“一等品”，因此法院难以支
持其诉求。这也提醒消费
者收货时，应保留货物的
包装照片、视频等证据，
以便发现产品存在质量
问题时及时维权。

海口一男子购买瓷砖收货5个月后才提出有质量问题，诉请
商家“退一赔三”败诉

消费者维权应注意合理期限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李成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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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一男子网购二手手机超期退货诉请
“退一赔三”被法院驳回，三亚一男子网购二手
摩托车货不对板诉请全额退款获法院支持

二手商品能否
七天无理由退货？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麦文耀

“网购新品能七天无理由退货。那么网购二手手机、二手家电、
二手奢侈品，能否无理由退货？”随着二手交易平台的普及，有的消费
者在网购二手商品时，会遇到这样的困惑：收货后发现货不对板、有
隐藏瑕疵，想退货却被卖家以“二手商品售出不退不换”为由拒绝。
为此，记者梳理了我省近期发生的二手交易维权案例，采访律师为群
众二手商品消费维权解析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注意事项。

2025年8月，东方男子文某在某平台一数码店铺花费1286元购买了一
部二手手机。当时，商品页面醒目位置标注着“支持15天无理由退换货”，同
时在售后说明栏提醒：“二手手机请勿私自刷机或拆机，否则将丧失售后保
障资格”。

文某下单前未对该提示提出异议，直接完成付款购买该手机。使用第
7天，文某发现手机在室内信号较弱，偶尔出现通话中断现象，同时查看到
机身螺丝有拆卸痕迹，随即通过平台客服向卖家反馈。

卖家回复称该手机信号受使用环境影响，拆螺丝痕迹可能是前机主维
修留下的，不属于质量问题，若退货需在15天无理由退货期限内提出，且
需保证手机无拆改、功能完好。

文某未申请退货，继续使用手机。直至使用33天后，手机突然出现
ID激活锁无法使用。文某以“商家售卖问题手机、构成欺诈”为由，要求退
货退款并“退一赔三”。

卖家则表示，文某已超出承诺的15天退换货期限，且手机出现ID锁
系私自刷机导致，属于人为损坏商品，拒绝全额退款及赔偿。协商无果
后，文某起诉至东方市人民法院。

东方法院经审理认为，商家已在商品页面明确标注退换货期限，且
尽到商品状况告知、使用提示义务；文某超期主张退货，未完成对商家欺
诈的举证责任，最终驳回其“退一赔三”诉求，仅支持商家退还部分货款。

“这是比较典型的二手商品消费维权案例。”海南昌宇律师事务所律
师刘瑾表示，二手商品并非绝对不能退，但退货需遵守期限、商品状态、卖
家身份三大核心规则，超期、人为损坏、举证不足，都会导致维权失败。

案例一：网购二手手机超期退货被拒，法院驳
回“退一赔三”诉求

针对二手商品消费纠纷，刘瑾给出了专业的法律解读，为消费者维权
理清思路。
“在二手商品消费维权中，关键在于认定卖家是否具备‘经营者’身

份。”刘瑾介绍，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会从4个关键特征进行判断：首先看
是否存在持续经营行为，若卖家每月稳定上架、销售多件同类二手商品，即

可初步认定；其次看交易目的是否以营利为导向，通过加价销售赚取差价；
再者看是否具备经营属性，是否有明确的店铺名称、规范的客服流程以及

售后体系；最后看销售对象是否面向公众，而非亲友间的闲置物品转让。
“有的消费者在二手商品页面会看到‘二手商品售出不退不换’的标注，

会误以为该约定具有法律效力，但实际情况并非一概如此。”刘瑾解释，经营
者单方面标注的这类条款属于格式条款，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

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免除经营者法定义务的格式条款应属无效。只有在
真正的个人闲置转让场景中，双方提前通过书面形式约定“不退不换”，且卖

家已如实告知商品实际状况，该约定才具备法律效力。
“需要注意的是，消费者行使7天无理由退货权也并非毫无限制，需

满足‘商品完好’的核心条件。”刘瑾表示，退回的商品需保持原有状态、配
件齐全，不影响商家二次销售，且不能存在人为损坏、私自改装、污损等

情况。若消费者在使用过程中私自刷机、拆卸商品，或超出7天期限提出
退货，商家有权依法拒绝退货请求。

前不久，三亚男子谭某通过二手交易平台看中卖家徐某标价6万元的
一辆二手摩托车。谭某和徐某通过微信反复确认车况，明确约定“6万元包
邮、配件不拆”，徐某承诺“保证车况，仅有一处小瑕疵可退2000元”，并在
书面《车辆转让协议》中载明由其承担物流费用。在谭某按约定支付全款
后，车辆通过物流运至三亚。

收货当天，谭某立即拍摄完整开箱视频，现场核验时发现车辆状况与
承诺严重不符：龙头弯曲变形、仪表破损、点火开关总成损坏，车架存在结
构性变形，核心部件均有明显受损痕迹，并非徐某所说的“仅一处小瑕疵”。

谭某当即通过平台和微信向徐某提出异议，要求解除交易、全额退款，
被徐某以“车辆损坏系物流运输导致”为由拒绝。多次协商无果，谭先生起
诉至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诉请解除转让协议、退还6万元购车款并支付资
金占用利息。

法院经审理查明，徐某在交易中隐瞒车辆真实车况，其承诺的“保证车
况”应涵盖交付后的车辆状态，现车辆存在重大损坏，已超出正常瑕疵范
畴，构成根本违约，导致谭某购买合格二手摩托车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因此，法院判决解除双方转让协议，徐某全额退还6万元购车款，并支付资
金占用利息。

同样是二手商品退货，为何文某的诉求被驳回，谭某却成功维权？刘
瑾表示，核心差异在于：是否在约定期限内维权，是否存在商家违约、欺诈，
卖家是“经营性商家”还是“个人闲置转让”。这三点，正是判断二手商品能
否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关键。

案例二：网购二手摩托车货不对板，法院判全
额退款

律师说法：二手商品消费维权，关键看卖家是否
具备“经营者”身份


